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 

实施细则(2025 年 2 月修订) 

按照《潍坊学院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实施办法》（潍院政

字〔2021〕78 号）结合学院学生工作实际制定本细则。各班

级在进行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时要严格执行本细则，本细则未

尽事宜各班级要请示辅导员，经学院研究后实施，以保证各

班级赋分标准一致。2023-2024 学年第二学期学生综合测评

开始按照本修订版执行。 

总则 

综合素质测评成绩由基础性素质（20 分）和发展性素质

（80 分）两个部分组成。 

基础性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12 分）和身心素质（8

分），发展性素质包括科学素质（60 分）、实践素质（12

分）和人文素质（8 分）。其中科学素质以期末考试成绩作

为计算基础。 

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科学素质、实践素质和人文

素质均不得超过所占分值，即分别不得超过 12 分、8 分、60

分、12 分、8分。 

在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单（格式附后）中体现总评名次和

学习成绩名次两个名次。 

学年综合素质测评成绩单中，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



科学素质、实践素质和人文素质、总评成绩均为第一学期和

第二学期两个学期成绩的算术平均分。 

  基础性素质（满分 20 分） 

（一）思想道德素质（12 分，量化考核部分 10 分民主评

议 2 分） 

1.量化考核扣分细则（10 分扣完为止）： 

a.受到通报批评和警告、严重警告、记过处分的，每次

分别扣 2、4、6、8 分； 

b.旷课（含早读、晚自习）每次扣 0.5 分，无故不参加

班会视同旷课，每次扣 0.5 分。 

c.在学校学工通报被通报批评的，责任人每次扣 1 分，

如情节恶劣（拒交、殴打辱骂检查人员等情节）每次扣 2 分。

在学院检查（包括辅导员和学生会等团学组织量化部门对宿

舍、早读、晚自习、早餐进教室的所有检查）中被通报批评，

责任人每次扣 0.5 分，一月内被通报 2次以上（含 2 次）或

者同一学期内被通报 4次以上（含 4 次），每次扣 1 分。  

d.其他不文明行为视具体情况每次扣 0.5-1 分。 

2. 思想道德素质民主评议赋分细则（总分 2分） 

由辅导员、任课教师（数量不少于当学期专业核心课程

任课老师数）和本班全体学生对学生思想状况、行为规范、

进行打分评定，按 1:1:2 的比例计算成绩。 

采用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评分制。学



生所获的评分全部为优秀则获得满分 4分，不全部为优秀时

的计算规则如下： 

思想状况、行为规范被辅导员分别评定为良好、中等、

及格、不及格，分别扣思想状况（1 分）、行为规范（1分）

民主评议分部分 0.1、0.25、0.3、0.4 分，学生被任课老师

评定为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每出现一次分别扣 0.02、

0.04、0.06、0.08 分，学生被其他学生评定良好、中等、及

格、不及格每出现一次分别扣 0.002、0.004、0.006、0.008，

每个单项扣完 1分为止。 

注：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思想道德素质（12 分）测评成

绩为 0分： 

a.参与有损国家尊严、荣誉、利益和危害社会秩序活动；

b.有违法或严重违规行为，造成恶劣社会影响；c.受到留校

察看及以上处分；d.学院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小组认定的其他

情况。 

（二）身心素质（满分 8 分，量化考核 6 分民主评议 2

分） 

1.身体素质 

量化考核 3 分，分为体测成绩和体育比赛得分两部分。

身体素质量化考核得分=体测成绩赋分+学校体育比赛赋分，

超过 3分的以 3分计。 

体测成绩优秀赋 2.4 分，良好赋 2.3 分，中等赋分 2.2，



及格赋分 2.1，不及格赋分 2.0。 

在学校田径运动会中得分（单项的第一名至第八名按 9、

7、6、5、4、3、2、1 计分，接力项目双倍计分）的按照运

动会得分*0.06 赋分（接力项目双倍计分后除以参与人数即

个人得分），在学校足球、排球、篮球比赛中获得前八名的，

主力队员按照第一名至第八名 0.5、0.4、0.3、0.25、0.2、

0.15、0.12、0.1 赋分，替补队员按照名 0.25、0.2、0.18、

0.15、0.12、0.1、0.05、0.05 赋分，足球、排球、篮球主

力队员人数分别不超过 11 人、6人、5人。 

在上述赋分的基础上，每旷早操 1 次，扣 0.5 分（扣完

为止）。 

2.心理素质 

量化考核为 3分，无特殊情况都为 3 分。 

3.身心素质民主评议赋分细则（总分 2分） 

由辅导员、任课教师（数量不少于当学期专业核心课程

任课老师数）和本班全体学生对学生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进

行打分评定，分别按 1:1:2 的比例计算成绩。 

采用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五级评分制。学

生所获的评分全部为优秀则获得满分 4分，不全部为优秀时

计算规则如下： 

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被辅导员分别评定为良好、中等、 及

格、不及格，分别扣身体素质、心理素质民主评议分部分（满



分分别为 1 分）0.1、0.25、0.3、0.4 分，学生被任课老师

评定为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每出现一次分别扣 0.02、

0.04、0.06、0.08 分，学生被其他学生评定良好、中等、及

格、不及格每出现一次分别扣 0.002、0.004、0.006、0.008，

每个单项扣完 1分为止。 

发展性素质（满分 80 分） 

（一） 科学素质（最高分 6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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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课程即《潍坊学院本科专业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中

的专业核心课程+大学英语（一）+大学英语（二）+大学英

语（三）+大学英语（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二） 实践素质（最高分 12 分） 

1.创新实践（最高分 8分，赋分超过 8分，按 8分计）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创新实践成绩为满分：a.学生

作为项目或团队负责人获得中国国际“互联网+”创新创业

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挑

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省级铜奖及以上；b.获全国

和国际专业学科竞赛全国第一等次奖励及以上；c.作为第一

作者在 B 类及以上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或被 SCI、EI（JA、

CA）、AHCI、SSCI 全文收录。 



具体赋分细参照附件 1，附件 1中没有列出的按如下原

则计算：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相关科技、学术、技能等活

动，0.5 分/次。 

2.劳动实践（最高分 4分，赋分超过 4分，按 4分计） 

具体赋分细参照附件 1，义务劳动每次 0.5 分。 

（三）人文素质（最高分 8 分） 

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人文素质测评成绩为满分：（一）

作为核心人员，为学校发展、提高学校声誉作出突出贡献；

（二）实施了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人

等见义勇为行为；（三）获得国家级综合性荣誉称号。 

具体赋分细参照附件 1，附件 1 中没有列出的按照如下

原则计算： 

1.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文体活动，加 0.5 分/次。 

2.实践素质中的学科竞赛获奖、创新创业类获奖、大创

计划立项、发明创造、发表论文由多人合作完成的，第一完

成人按照附件 1列出的分数赋分，第 2位、第 3位、第 4 位

完成人按照第一完成人赋分的 70%、50%、30%赋分，第 5 位

以及更靠后顺序完成人按照第一完成人赋分的 20%赋分。人

文素质中的获奖活动由多人完成的，参照上述标准赋分。 

3.在校级媒体（潍坊学院报、学校网站、潍坊学院公众

号）发表新闻报道，每篇 1 分，在微信公众号“潍坊学院学

工在线”或“青春潍院”发表新闻报道，每篇 0.5 分，在学



院网站、微信公众号扬帆化海发表新闻报道，每篇 0.2 分。

发表校内新闻报道每学期赋分不超过 3分。 

4.大学生外语四六级证书（成绩超过 425 分，含 425 分）、

计算级二级及以上证书等学业类证书每个证书赋分 1 分，驾

驶证等非学业技能证书每个证书赋分 0.2 分。每个证书只赋

分一次，按照证书落款日期界定赋分的学期。 

5.参加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和无偿献血等其他公益类活

动，加 0.5 分/次。 

6.校级学生组织骨干成员、学院学生会等团学组织骨干

成员（主席台成员和部门主要负责人）、班长团支书加 2分，

团学组织部门负责人、副班长、团支部副书记加 1.5 分，其

他学生干部、寝室舍长及经学校注册的社团负责人加 1分。 

7.校级以上通报表扬以当学期正式发文为准，学校每周

学工通报中被表扬每次加 1分，学院通报表扬每次加 0.5 分，

年级通报表扬每次加 0.2 分。 

8.到梦空间系统记录的文体活动按照系统得分*1%赋分，

最高不超过 0.6 分，此项只针对大一年级。 

 

 

化学化工与环境工程学院 

2025 年 2月 20 日 

 



附件 1：潍坊学院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加分指导标准 

附件 2：综合测评汇总表 

附件 3：综合测评明细表 

附件 4：基础性素质测评民主评议表 

附件 1 

 


